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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林金村先生（主席兼總裁）
周秋月女士（副總裁）
林元瑜先生（首席執行官）

非執行董事

林薏竹女士
劉芳均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賴崇慶先生
呂鴻德先生
董清銓先生

審核委員會

賴崇慶先生（主席）
呂鴻德先生
董清銓先生

薪酬委員會

林金村先生（主席）
周秋月女士
賴崇慶先生
呂鴻德先生
董清銓先生

首席財務官

胡思蓉女士

公司秘書

陳燕鳳女士

核數師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香港金鐘道88號
太古廣場一座35樓

法律顧問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
香港皇后大道中15號
置地廣場
公爵大廈29樓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南洋商業銀行
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註冊辦事處

Scotia Centre

4th Floor

P.O. Box 2804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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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辦事處

台灣
台北縣
汐止市
大同路2段165號5樓

香港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灣仔
軒尼詩道303號
華創大廈
17樓1702室

主要股份過戶及登記處

Butterfield Fulcrum Group (Cayman)

 Limited

Butterfield House

68 Fort Street

P.O. Box 705

Grand Cayman KY1-1107

Cayman Islands

股份過戶及登記分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
17樓1712-1716室

投資者關係

台灣

電話：(886)(2)8692 6611 分機41

傳真：(886)(2)8692 6477

香港

電話：(852)2598 1308

傳真：(852)2598 1808

網址

www.capxongroup.com

股份代號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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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尊敬的各位股東：

資訊產品市場的多元應用與發展帶動了電子零組件的市場規模，然而微利時代的來
臨，電子產業已從少量、多樣化、高利潤的專業市場轉變為大量、低利潤的消費性
市場。為配合下游廠商就地供貨，及尋求廉價人力、土地資源，於是生產體系轉移
中國大陸或其他生產成本低廉地區即成為必然趨勢。

以台灣製造商而言，中國大陸的策略性位置、生產成本優勢、具龐大發展潛力的消
費市場；以及香港投資市場的國際化和集資運用的廣度，衡酌各方因素之下，形成
台灣研發、中國製造而香港集資的三足鼎立之勢。

經歷全球金融海嘯危機，產業體質結構調整後以及二零一零年市場景氣稍有回暖，
產業基本動能逐漸恢復的氛圍下，本集團仍將持續努力在

1. 市場開拓上：以本集團的上、下游生產鏈優勢，讓客戶採取一站購足的方式滿
足客戶的需求，多方爭取客戶的下單量；

2. 客戶關係上：除努力維繫舊有客戶外，並積極開拓新的產品，配合客戶新機種
設計的需求參與共同開發藉以爭取新的訂單。

本公司位於湖北的附屬公司凱普松電子科技（宜昌三峽）有限公司從事腐蝕箔及化
成箔的生產銷售；位於內蒙古包頭的凱普松電子科技（包頭）有限公司則於二零零
八年六月完成化成生產線，專注於陽極化成箔的生產銷售。本集團陽極箔的產量不
但充分供應內部需求，同時亦逐步投入中國龐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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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電容器方面，本集團除了持續開發表面封裝型電容器及固態電容器的市場外，
在阻燃電容、低壓長壽命電容、高溫長壽命節能燈電容、高紋波低阻抗、螺絲型大
電容及音響電容上亦持續投入研發成本，並取得良好的研發成果。在持續專注於降
低成本作業的同時，本集團期待以開源及節流的雙重作用來應對電子產業的景氣波
動，並做好未來產業再次成長的準備。

未來本集團的業務目標是成為高品質陽極箔的製造及供應商，並持續提昇國內外鋁
電解電容器市場供應的領導地位。本集團將更有效結合經營團隊，集思廣益，守成
並創新，穩固本集團既成的基礎及優勢，同時朝向國際化的市場供應角色邁進，竭
思擘畫，結合運用中、港、台三地經營優勢，並為全體股東創造更大回報。

主席
林金村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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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財務業績概要如下：

• 收益上升約50.99%至約人民幣504,377,000元

• 毛利上升約71.69%至約人民幣103,403,000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約為人民幣13,936,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人民幣9,974,000元）

回顧在本期間之財務業績，本集團的收益約為人民幣504,377,000元，較去年同期
成長約50.99%，主要是因為二零零九上半年全球經歷金融風暴，市場供需減緩導
致基數較低，二零零九年第四季開始景氣逐漸回暖，二零一零年被動元件市場需求
高，鋁質電解電容器供需缺口持續擴大所致。本期間的鋁質電解電容器銷售額約
為人民幣365,207,000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253,712,000元上升約43.95%，而
本期間的鋁箔銷售額約為人民幣139,170,000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80,321,000

元亦增長約73.27%。而本集團毛利率則由去年同期約18.03%上升至本期間的約
20.50%，毛利率改善主要是由於本集團加強對銷售單價及毛利的內部控管所致。

業務回顧

• 鋁箔的製造與銷售

本期間鋁箔在滿足內部生產需求後之外部銷售額約為人民幣139,170,000元，
與去年同期鋁箔外部銷售金額人民幣80,321,000元相較增加約73.27%。鋁箔
由去年同期佔本集團外部總銷售額約24.05%上升至本期間約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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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質陽極箔的產銷業務為本集團主要業務之一，目前本集團超高壓陽極箔在
實驗室的研發已成功，導入生產線的試作亦已完成，本集團現擁有優良陽極箔
的製程技術及穩定的產能。

鋁箔是電容器的主要原材料，由於鋁箔的銷售毛利理想，且國內外市場需求大
及品質要求高，本集團將高品質陽極箔列為銷售策略的主力產品，一來可以充
分供應優質的原料予本集團內部製造電容器，降低生產成本及控制產品品質；
二來可以銷售國內外電容器製造商，提高本集團的收益及毛利。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六日，本集團與中國青海西寧（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
區東川工業園區管理委員會訂立項目投資協議，內容關於本集團斥資人民幣
50,000,000元興建生產廠房及配套基建設施以及生產線及配套設施，以經營位
於中國青海西寧（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東川工業園區合共40條生產線，總規
劃年產能為6,500,000平方米鋁箔。上述投資預期可降低本集團整體鋁箔生產成
本。

• 電容器的製造與銷售

本期間鋁質電解電容器之外部銷售額約為人民幣365,207,000元，佔本集團外
部總銷售額約72.41%，較去年同期外部銷售額人民幣253,712,000元，上升約
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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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集團鋁質電解電容器製造技術已相當成熟，因應電子產品多元應用的需
求，本集團的鋁質電解電容器產品尺寸規格齊全、具有長壽命、高電容、低阻
抗、並且具備節能、耐高溫、耐高壓的工作特性。本集團多項主力產品均符合
這些特點，例如表面封裝型(SMD)電容器、固態電容器(Conductive Polymer)、
以及具阻燃特性及安全防爆構造設計的產品。另外像汽車電子對於電容器抗
熱、抗震、抗紋波、低阻抗等要求，本集團也開發出相關產品，並獲得ISO/TS 

16949汽車電子專業品質系統認證，成為汽車行業相關電子元件合格供應商。

• 綠色生產機制

歐盟於二零零三年通過之危害性物質限制指令（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Directive 2002/95/EC「RoHS」），已於二零零六年七月生效，該環保
指令主要在規範電子產品的原材料及製程工藝標準。本集團對於原材料之成份
檢驗，以及整體製程工序方面，亦設置相關設備器材以支援品質控管，確保符
合「RoHS」指令要求，共同肩負環保之責，贏得客戶的信賴，進而創造綠色新
商機。

資金流動性及財政資源

• 現金流

本集團現金需求主要源自物業、廠房及設備購置、經營活動涉及的成本及費
用，以及銀行利息及借款償還。於本期間，本集團乃自經營活動、投資業務和
銀行借款而獲取現金資源。

於本期間，本集團在未計入匯率調整之經營業務、投資及融資上所產生的淨現
金流入合計數約為人民幣34,246,000元，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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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業務產生淨現金流入約人民幣5,505,000元，主要由於本期間之除稅前溢利
約人民幣16,434,000元，加上融資成本、折舊等項目的調整及存貨、應收款項
及應付款項的變動等各項調整所產生之資金流量變化所致。

投資業務產生淨現金流入約人民幣71,975,000元，主要由本集團出售投資物
業約人民幣13,675,000元的現金流入，以及有抵押銀行存款減少約人民幣
79,998,000元所致。

融資業務產生淨現金流出約人民幣43,234,000元，主要是向銀行融資借入約人
民幣448,701,000元、償還銀行借款約人民幣482,089,000元及支付借款利息約
人民幣15,732,000元所致。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
105,708,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70,663,000元），主要以
人民幣及美元方式持有。

• 借款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款總額約為人民幣657,853,000元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92,492,000元），借款幣種主要為人民
幣及美元，而借款利息主要以浮動利率計算。銀行借款之還款期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或應要求 624,622 475,873
第二年內 30,884 201,674
第三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2,347 14,945
五年以上 – –

657,853 69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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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下列的資產為本集團部分銀行借款及應付票據的抵押品：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存款 129,757 209,755
應收貿易賬款 45,422 –
應收票據 2,536 1,573
投資物業 – 9,863
預付租賃款 30,255 26,144
物業、廠房及設備 364,885 361,869

572,855 609,204

財務比率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以債務淨額除以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之權益加債務淨額）約為49.92%，與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51.82%

相比下降約1.90%，下降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約人民幣
35,045,000元所致。

本期間，本集團的存貨、應收票據及帳款與應付票據及帳款的週轉天數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存貨週轉 107天 151天
應收票據及帳款週轉 117天 137天
應付票據及帳款週轉 63天 69天

與去年同期比較，本集團的存貨週轉天數、應收票據及帳款週轉天數及應付票據及
帳款週轉天數分別減少了44天、20天及6天，本集團會繼續致力改善存貨、應收帳
款及應付帳款的管理，以達到更有效的資金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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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諾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已訂約但未撥備的資本承諾約為人民幣
10,162,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4,465,000元）。

或有負債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名客戶向中國寶安區人民法院（「法
院」）提交一項針對本公司附屬公司豐賓電子（深圳）有限公司（「深圳豐賓」）之民
事起訴狀，追討問題產品索償人民幣29,144,000元。深圳豐賓就此項索償將為數人
民幣7,000,000元之保證金繳交法院。該項索償已被法院一審駁回。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該名客戶提出起訴，並已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進行聆訊，現有待法院作出聆
訊裁定。本公司董事經諮詢法律意見後認為不可能有付款流出，因此並無於綜合財
務報表內就任何潛在責任計提撥備。

外匯波動

本集團之業務收入，以美元及新台幣為主；支出部分則以日圓、人民幣、美元及新
台幣較多。由於收入及支出均包含各項貨幣，因此多採用自然避險方式管理外匯風
險，惟倘人民幣升值幅度較大時，本集團仍會間接受到影響。

現時，人民幣並非可自由兌換之貨幣。中國政府可能會採取措施，致使未來人民幣
與現行或過去之匯率出現重大差異。

僱用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共有約3,804名，薪金、花紅及福利乃參酌
市場條款及因應個別僱員之表現、資歷及經驗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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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劃及展望

二零一零年全球景氣逐步回穩，本集團在此樂觀氛圍下，仍將審慎擬定未來策略：

1. 持續投入研發與生產製程改良

本集團研發部門將持續技術開發及創新，不斷改進產品質素及生產製程改良以
大幅降低整體生產成本藉以維持業界競爭力，同時配合客戶的需要在新產品推
出之時能與其同步進行鋁電解電容產品的開發及規格的訂定。

2. 開發陽極箔銷售通路及電容器新產品的市場

由於高品質陽極箔市場獲利理想，而陽極箔的自給自足亦有助於控制鋁電解電
容器之生產成本，本集團將致力於提升陽極箔產品的技術研發及製造品質，以
求穩定高品質陽極箔的銷售通路，提高市佔份額，獲取鋁箔之高附加價值所帶
來的利潤。

至於電容器市場的經營，SMD型電容器及固態電容器的研發、生產與銷售，是
本集團最近於經營該產業上一個自我提升的主要方向。在研發成果上，前期已
成功推出更小型化之SMD型固態電容器、阻燃電容、低壓長壽命電容、更低阻
抗電容及音響電容並重新調整FH系列〈超低阻抗且長壽命〉之特性規格，以對應
日系電容的產品應用。近期研發成果，如：

－ 超薄型POWER、LED－ TV應用之細長型電容，5K~10K小時產品已開發完
成，部份規格也已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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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高壓產品-40℃ ~150℃寬溫度品開發試驗中；

－ 超低阻抗耐-40℃ ~105℃（125℃）水系8K~10K小時高頻應用產品開發驗
証；

－ 100V固態電容之研製；及

－ 125℃固態電容之研製。

另外在銷售通路上，將積極推廣至台灣跟日本各地市場；希望在目前轉單效應
發酵期間，爭取更大的市場訂單，以期電容器的業績將會有所表現。

3. 評估現行生產規模，調整業務接單模式

二零一零年五月份中國政府發佈將取消對高耗能企業的用電價格優惠，以達到
節能減排的目標，本集團鋁箔事業首當其衝，未來陽極箔的生產成本勢必增
加，有鑑於此，本集團正審慎評估現行生產規模及配置，並致力於成本管控，
以期穩定鋁箔毛利；在接單模式上，將目標調整為大宗訂購大量生產及提高訂
單毛利率為主，以期許能對股東有所回饋。

除上文所述者外，有關本公司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之資料與最近期刊發之二零零九年
本公司年報所披露者並無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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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

致凱普松國際電子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緒言

吾等已審閱第16至33頁所載之中期財務資料，當中包括凱普松國際電子有限公司
（「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貴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財
務狀況報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相關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權益變動
表及現金流量表及若干說明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中
期財務資料報告的編製須符合當中訂明的相關條文規定，以及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
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　貴公
司董事須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呈報本中期財務資料。吾等之責任則為根
據審閱結果，對本中期財務資料發表結論。吾等之報告依據雙方所協定的委聘書條
款僅向全體董事編製，除此之外別無其他目的。吾等概不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
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吾等已按照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聘用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之獨立核
數師執行之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工作。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包括主要向負責
財務及會計事宜之人員作出查詢，及進行分析性及其他審閱程序。審閱之範圍遠較
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之審計範圍為小，故不能令吾等可保證吾等知悉在審計中可
能發現之所有重大事項。因此，吾等並無發表審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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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根據吾等之審閱，吾等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吾等相信中期財務資料在各重大方面未
有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凱
普
松
國
際
電
子
有
限
公
司

 
16	

二
零
一
零
年
中
期
報
告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504,377 334,033
銷售成本 (400,974) (273,807)

毛利 103,403 60,226
其他收入 7,016 2,002
銷售及分銷成本 (24,059) (11,619)
管理費用 (35,557) (32,455)
其他費用 (18,637) (13,389)
融資成本 (15,732) (15,328)

除稅前溢利（虧損） 4 16,434 (10,563)
稅項 5 (1,887) 784

期內溢利（虧損） 14,547 (9,779)

其他全面收入（支出）

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的匯兌差額 1,464 (1,095)

期內全面收入（支出）總額 16,011 (10,874)

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3,936 (9,974)
　非控制權益 611 195

14,547 (9,779)

應佔全面收入（支出）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5,395 (11,070)
　非控制權益 616 196

16,011 (10,874)

每股盈利（虧損）－基本（人民幣分） 7 1.65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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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659,297 678,616
投資物業 9 – 9,863
預付租賃款 29,544 25,531
無形資產 9,578 10,562
遞延稅項資產 1,084 1,284
抵押銀行存款 4,500 4,500

704,003 730,356

流動資產
存貨 249,489 226,693
預付租賃款 711 613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0 421,432 358,505
抵押銀行存款 125,257 205,255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5,708 70,663

902,597 861,72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1 175,107 151,058
銀行借款－於一年內到期 12 624,622 475,873
應付關聯人士款項 15 14,791 6,686
應付稅項 2,909 2,265

817,429 635,882

流動資產淨值 85,168 225,84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89,171 956,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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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於一年後到期 12 33,231 216,619

界定福利責任 5,752 5,763

38,983 222,382

750,188 733,82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2,244 82,244

股份溢價及儲備 658,258 642,50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權益 740,502 724,751

非控制權益 9,686 9,070

750,188 73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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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購股

權儲備 法定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合計

非控股權益
應佔－
分佔

附屬公司
淨資產 總權益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1） （附註2）

於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
　（經審核） 82,244 436,626 (30,753) 4,891 68,814 22,993 145,509 730,324 8,790 739,114

期內（虧損）溢利 – – – – – – (9,974) (9,974) 195 (9,779)
換算海外業務而
　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1,096) – (1,096) 1 (1,095)

全面收入（支出）總額 – – – – – (1,096) (9,974) (11,070) 196 (10,874)

確認以股權支付以
　股份支付之款項 – – – 852 – – – 852 – 852
分配 – – – – 594 – (594) – – –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82,244 436,626 (30,753) 5,743 69,408 21,897 134,941 720,106 8,986 729,092

期內溢利 – – – – – – 3,536 3,536 124 3,660
換算海外業務而
　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483 – 483 (40) 443

全面收入總額 – – – – – 483 3,536 4,019 84 4,103

確認以股權支付以
　股份支付之款項 – – – 626 – – – 626 – 626
沒收已歸屬購股權時
　解除 – – – (354) – – 354 – – –
分配 – – – – 1,516 – (1,51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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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購股

權儲備 法定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合計

非控股權益
應佔－
分佔

附屬公司
淨資產 總權益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1） （附註2）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82,244 436,626 (30,753) 6,015 70,924 22,380 137,315 724,751 9,070 733,821

期內溢利 – – – – – – 13,936 13,936 611 14,547
換算海外業務而
　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1,459 – 1,459 5 1,464

全面收入總額 – – – – – 1,459 13,936 15,395 616 16,011

確認以股權支付以
　股份支付之款項 – – – 356 – – – 356 – 356
分配 – – – – 1,402 – (1,402) – – –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82,244 436,626 (30,753) 6,371 72,326 23,839 149,849 740,502 9,686 750,188

附註：

1. 資本儲備指本公司收購附屬公司當日有關附屬公司綜合股東資金與本公司普通股於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前進行集團重組作交換所發行之本公司普通股面值兩者之間的
總差額。

2.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有關法規，本公司於中國成立之若干附屬公司須將其按其
法定財務報表計算之除稅後溢利10%撥入法定儲備金。法定儲備金只可在有關當局批准
後用以抵銷該等附屬公司之累計虧損或增資。

根據台灣法律法規，本公司於台灣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須將其每年法定淨收入10%撥入
法定儲備，直至儲備結餘達致繳入股本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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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經營業務之淨現金 5,505 20,612

來自（用於）投資活動之淨現金
　抵押存款減少（增加） 79,998 (140,292)

　出售投資物業之所得款項淨額 13,675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21,649) (4,957)

　其他投資現金流 (49) 8,504

71,975 (136,745)

（用於）來自融資活動之淨現金
　籌借銀行借款 448,701 727,476

　償還銀行借款 (482,089) (466,680)

　已付利息 (15,732) (15,328)

　其他融資現金流 5,886 –

(43,234) 245,46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 34,246 129,335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0,663 56,090

匯率變動之影響 799 (1,277)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指銀行結餘及現金 105,708 18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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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
適用披露規定及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
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作為對二零零八年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
　改進部分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對二零零九年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改）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現金結算以股份支付之交易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改） 業務合併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本集團對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之業務合併預期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3號（經修改）「業務合併」。本集團亦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預期應用國際會計準
則第27號（經修改）「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有關本集團於取得控制權及失去附屬公司控制
權後於附屬公司擁有權權益變動之會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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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由於本中期期間內並無進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改）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
修改）適用之交易，故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改）、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
修改）及因而對其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於本會計期間或前會計期間本集團之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何影響。

本集團於往後期間之業績可能因日後進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改）、國際會計準
則第27號（經修改）及因而對其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適用之交易而受到影響。

此外，作為於二零零九年頒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一部分，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
「租賃」已修訂有關租賃土地分類之規定。於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前，本集團須將租
賃土地分類為經營租賃，並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內將租賃土地呈列為預付租賃款。
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已剔除該項規定。該項修訂要求租賃土地應按國際會計準則
第17號所載之一般原則分類，即不論是否已將租賃資產所伴隨之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轉
移予承租人。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所載之過渡性條文，本集團已根據租約訂立時之現有資
料重新評估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未屆滿租賃土地之分類。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之
修訂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或前會計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何影響。

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於本會計期間或前會計期間本集團之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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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改準則、修訂或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對二零一零年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1

國際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改） 關連人士的披露事項4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的分類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對首次採納者就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披露的比較資料的有限豁免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5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本規定的預付款項4

　第14號（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財務負債3

1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按適用）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引進對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之新規定，將於二零一
三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並准許提前應用。該準則要求屬於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
具：確認及計量」之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按攤銷成本或公允值計量。具體而言，(i)於業務
模型內持有目標為收取合約現金流及(ii)合約現金流僅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利息之債
權投資，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權投資及權益投資按公允值計量。應用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可能影響本集團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
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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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類資料

收益指期內已收及應收已售貨物之金額，已扣除銷售稅、折扣及退貨。

本集團根據主要營運決策者（即本公司之執行董事）所匯報資料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之經營分部如下：

電容器 – 生產及銷售電容器
鋁箔 – 生產及銷售鋁箔

有關以上分部之資料於下文報告。

以下為本集團於回顧期按經營分部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容器 鋁箔 分類總計 對銷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外部銷售 365,207 139,170 504,377 – 504,377

分類間銷售 – 150,214 150,214 (150,214) –

分類銷售 365,207 289,384 654,591 (150,214) 504,377

分類溢利 19,347 17,516 36,863 (282) 36,581

利息收入 1,065

未分配企業開支 (5,480)

融資成本 (15,732)

除稅前溢利 16,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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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容器 鋁箔 分類總計 對銷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外部銷售 253,712 80,321 334,033 – 334,033

分類間銷售 – 88,492 88,492 (88,492) –

分類銷售 253,712 168,813 422,525 (88,492) 334,033

分類溢利 1,752 6,318 8,070 4,298 12,368

利息收入 112

未分配企業開支 (7,715)

融資成本 (15,328)

除稅前虧損 (10,563)

分類溢利指不獲分配利息收入、企業開支及融資成本之各分部所賺取之溢利，為就分配
資源及評估表現而向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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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34,629 33,765
投資物業之折舊 32 37
無形資產攤銷（包括管理費用內） 970 859
預付租賃款攤銷 339 306
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包括其他費用內） 3,976 7,925
匯兌虧損淨額（包括其他費用內） 5,481 2,02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691 28
出售投資物業之收益 (4,104) –
利息收入 (1,065) (112)

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支出（抵免）指：

即期稅項
　－台灣企業所得稅 602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926 –

2,528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台灣企業所得稅 (841) (1,297)

遞延稅項
　－稅率變動影響產生 192 –
　－本期間 8 513

200 513

1,887 (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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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續）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間並無在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台灣企業所得稅按20%（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計算稅項支出。台
灣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五日通過調減企業所得稅至17%。新稅率將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
日起生效。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國頒佈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主席令第六十三號）（「新稅
法」）。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中國國務院頒佈新稅法實施條例。根據舊法律或法規
符合資格享有15%優惠稅率之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
一年及二零一二年之稅率將分別遞增至18%、20%、22%、24%及25%。至於已獲授中
國所得稅豁免及寬免（「稅務優惠」）之公司，新稅法及實施條例准許該等公司繼續享有稅
務優惠，直至其各自屆滿日期為止。就先前按33%稅率納稅之公司而言，新稅法及實施
條例已從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將稅率由33%改為25%。

6. 股息

於兩個期間內並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發任何股息。董事並不建議就兩個期間派發中期
股息。

7. 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約人民幣13,936,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虧損人民幣9,974,000元）及已發行普通股844,559,841股計算。

由於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之平均股價，故並無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
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

期內，本集團購買了約人民幣21,649,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
幣4,957,000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包括在建工程），目的為擴展本集團之業務。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未獲得位於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賬面值約
為人民幣32,619,000元之樓宇之房權證。此等樓宇之房權證乃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內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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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投資物業之變動

期內，本集團出售其位於台灣賬面值約為人民幣9,571,000元之投資物業，扣除交易成本
後之現金代價約為新台幣64,963,000元（相等於約人民幣13,675,000元），產生出售收益
約人民幣4,104,000元。

1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本集團一般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為30日至180日。

以下為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根據發票日期呈列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呆賬撥備）之
賬齡分析：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60日 185,386 145,835
61至90日 69,550 73,911
91至180日 75,261 74,059
181至270日 11,773 10,791
271至360日 1,039 3,041
360日以上 994 2,981

344,003 310,618

11.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根據發票日期呈列於報告日期之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60日 95,674 58,649
61至90日 14,425 21,083
91至180日 25,126 30,968
181至270日 1,807 1,907
271至360日 1,010 801
360日以上 12,446 13,397

150,488 126,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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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銀行借款

期內，本集團取得新借款約人民幣448,701,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727,476,000元）。該等新借款為浮息借款，按實際年利率（亦等同合約利
率）介乎1.8%至5.84%計息，須於1至2年內償還。本集團亦於期內償還借款約人民幣
482,089,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466,680,000元）。

13. 資本承擔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本集團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而已訂約
　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撥備之承擔 10,162 14,465

14. 資產抵押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本集團已抵押以取得授予本集團之信貸融資之資產賬面值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364,885 361,869

投資物業 – 9,863

預付租賃款 30,255 26,144

銀行存款 129,757 209,755

應收票據 2,536 1,573

應收貿易賬款 45,422 –

572,855 609,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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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聯人士披露

(a) 關聯人士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關聯人士名稱 交易性質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倫揚有限公司（「倫揚」） 採購原材料 5,014 2,851

　（附註i）

宏源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採購原材料 81 –

　（「宏源」）（附註ii）

林薏竹（附註iii） 利息支出 – 27

附註：

(i) 由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兼股東劉芳均女士擁有30%權益。

(ii) 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股東林金村先生可對宏源發揮重大影響力。

(iii) 林薏竹女士乃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兼股東。

(b) 關聯人士結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關聯人士名稱 關係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關聯人士款項

豐裕科技有限公司（「豐裕」） 附註 3,630 3,700

倫揚 附註15(a)(i) 5,073 2,784

宏源 附註15(a)(ii) 801 197

周秋月 董事兼股東 5 5

林薏竹 董事兼股東 3,934 –

林元瑜 董事兼股東 1,348 –

14,791 6,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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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聯人士披露（續）

(b) 關聯人士結餘（續）

附註： 豐裕由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股東林金村先生全資擁有。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關聯人士款項之結餘均
為免息及無抵押。除應付林薏竹女士款項約人民幣3,934,000元（將於二零一一年五
月二十四日到期）外，應付關連人士餘額並無固定還款期。

(c) 本集團之關聯人士提供之擔保

本公司若干董事及股東已向銀行提供擔保以支持該等銀行向本集團批授融資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由以下人士提供擔保：
林金村 173,117 136,000

林金村及周秋月 56,994 48,080

林金村、周秋月、林元瑜、劉芳均及林薏竹 33,000 36,427

林金村及林元瑜 66,388 80,046

329,499 300,553

上述擔保之屆滿日期乃介乎二零一一年九月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二零零九年：二零一
零年三月至二零一五年三月）。

此外，林元瑜先生已向銀行抵押一項物業以支持向本集團批授1,000,000美元（相等
於約人民幣6,793,000元）銀行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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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聯人士披露（續）

(d) 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

期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成員之薪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4,704 4,881

入職後福利 114 181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315 745

5,133 5,807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薪酬乃由薪酬委員會參考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後釐定。

16. 報告期間結束後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六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凱普松電子科技（宜昌三峽）有限公司
（「凱普松（宜昌三峽）」）與中國青海西寧（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東川工業園（「東川工
業園」）訂立一份協議，根據該協議，凱普松（宜昌三峽）將投資人民幣50,000,000元於東
川工業園，以於青海從事預計興建生產廠房及配套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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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
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被當作或
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例所指之
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董事╱最高
行政人員姓名 身份及權益性質

持有已發行股份數目(a)
及概約股權百分比(b)(1)

於相關股份
之權益(4)

總權益(a)及
概約股權百分比(b)(1)

(a) (b) (a) (b)

林金村先生 實益擁有人 101,657,378 66.90 3,200,000 570,473,947 67.55
受控制法團權益 395,360,783(2) –
配偶權益 67,955,786 2,300,000

周秋月女士 實益擁有人 67,955,786 66.90 2,300,000 570,473,947 67.55
受控制法團權益 395,360,783(2) –
配偶權益 101,657,378 3,200,000

林元瑜先生 實益擁有人 13,161,622 46.73 1,900,000 397,475,621 47.06
受控制法團權益 374,585,006(3) –
配偶權益 6,928,993 900,000

林薏竹女士 實益擁有人 9,429,777 45.47 900,000 384,914,783 45.58
受控制法團權益 374,585,00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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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最高
行政人員姓名 身份及權益性質

持有已發行股份數目(a)
及概約股權百分比(b)(1)

於相關股份
之權益(4)

總權益(a)及
概約股權百分比(b)(1)

(a) (b) (a) (b)

劉芳均女士 實益擁有人 6,928,993 46.73 900,000 397,475,621 47.06
配偶權益 387,746,628 1,900,000

董清銓先生 實益擁有人 3,386,000 0.40 – 3,386,000 0.40

胡思蓉女士 實益擁有人 243,991 0.03 900,000 1,143,991 0.14

附註：

(1) 該百分比乃根據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即844,559,841股）
計算。

(2) Value Management Holding Limited（「VMHL」，林金村先生及周秋月女士為該公司之董
事）擁有374,585,006股股份。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VMHL被視為受林金村先生及周秋
月女士控制，因此，林金村先生及周秋月女士被當作於VMHL所持有374,585,006股股份
中擁有權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林金村先生及周秋月女士各自被視為於虹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受
彼等控制之公司）所持20,775,777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林元瑜先生及林薏竹女士各自被視為於VMHL所持有374,585,006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4) 該等權益指於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相關股份之權益，有關詳情載於「首次公開售股前購股
權計劃及購股權計劃資料」一節。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及
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
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
及聯交所之任何個人、家族、法團及其他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
等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
於該條例所指之登記冊之任何個人、家族、法團及其他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
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個人、家族、法團及其他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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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除於上文「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一節所披
露之權益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
置之權益登記冊，以下企業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
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

股東名稱 身份及權益性質

直接持有之
已發行

股份數目
概約股權
百分比*

Value Management Holding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374,585,006 44.35

* 該百分比乃根據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即844,559,841股）
計算。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無得悉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
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

首次公開售股前購股權計劃及購股權計劃資料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三日，本公司批准及採納首次公開售股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
開售股前購股權計劃」），授權董事會可酌情於本公司股份上市前，向於授出購股權
時為本集團全職行政人員、董事及╱或僱員之人士授出購股權。根據首次公開售
股前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可認購之最高股份數目不得超過15,500,000股。首次
公開售股前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四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屆滿，而並無進一
步購股權可以據此授出。



凱
普
松
國
際
電
子
有
限
公
司

 
37	

二
零
一
零
年
中
期
報
告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三日，本公司亦批准及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
授權董事會可酌情向於授出購股權時擔任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行政人員、僱
員、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顧問、諮詢人及╱或代理之人士
授出購股權。自本公司採納購股權計劃以來，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
權。

根據首次公開售股前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須以下列方式分批歸屬予有關承受
人︰20%之購股權於授出日期首個週年日歸屬，行使價為每股0.465港元（「第一
批」）；20%之購股權於授出日期第二個週年日歸屬，行使價為每股0.465港元（「第
二批」）；及60%之購股權於授出日期第三個週年日歸屬，行使價為每股0.465港
元。董事會可根據由董事會釐定有關承受人於緊接有關批次之購股權歸屬前一年之
表現，全權酌情上調或下調於第一批及第二批將予歸屬之購股權百分比。購股權可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至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六日之購股權期間內任何時間全部或
部份行使，惟概無購股權可於有關歸屬日期後十二個月屆滿前行使。本公司股東於
二零零八年六月五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修訂根據首次公開售股前購
股權計劃授予之尚未行使購股權之條款，持有人可由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
零一二年四月十六日止到期之期間內於有關歸屬日期後任何時間行使該等購股權。
根據首次公開售股前購股權計劃授予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且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董事╱最高
行政人員姓名 授出日期 每股行使價

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數目

林金村先生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 0.465港元 3,200,000
周秋月女士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 0.465港元 2,300,000
林元瑜先生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 0.465港元 1,900,000
林薏竹女士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 0.465港元 900,000
劉芳均女士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 0.465港元 900,000
胡思蓉女士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 0.465港元 900,000
其他僱員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 0.465港元 3,300,000

13,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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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述之購股權計劃外，於本期間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
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或任何彼等之配偶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可
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取利益，亦概無董事或最高行政人
員或任何彼等之配偶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獲授予任何權利認購本公司股本或債務證
券或行使任何有關權利。

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不會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本公司進行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載於標準守則內之規定準則。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內之守則條文。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已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已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工作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全部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與本公司管理層
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包括會計原則及慣例、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林金村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